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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承担。事实和理由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系认定

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。首先，最高院《关于审理民间借贷

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三条规定“具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：（三）未依法

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，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

借款的”，该条款明确规定合同无效的构成要件是“向社会不

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”，而本案中，杨碧婷以个人名义仅与赖

能干一人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，出借了案涉款项，并未向不特

定对象出借款项，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条款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明

显是错误的。其次，一审法院仅以杨碧婷职业为办理赎楼按揭

的公司员工就认定杨碧婷以个人名义出借款项均属无效，明显

是错误的。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赎楼公司员工不能以个人名义出

借资金，而且赎楼公司是向银行出具担保，为客户赎回房本，

并不是贷款公司，杨碧婷的职业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。杨碧婷

基于朋友关系向赖能干出借款项，以个人名义与赖能干签订案

涉借款协议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杨碧婷基于赎楼公司员工

向不特定人员提供借款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杨碧婷属于“未依

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，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

供借款的”情形，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。  

 对杨碧婷的上诉，赖能干辩称，本案当事人双方不是朋

友关系。根据一审已提交的双方微信记录，赖能干不认识杨碧

婷，杨碧婷添加赖能干微信，自称是“莫总”助理。“莫总”

指的是莫福军，莫福军非法经营高利放贷业务。本案所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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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万元是赖能干向莫福军借的，杨碧婷是出借银行账户，是

莫福军为了逃避监管借用了杨碧婷的账户走账，我方还款也是

还给莫福军。  

赖能干上诉请求：变更一审判项偿还本金为 110900 元。

事实和理由：一、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。原判决判项一中利息

以复利计算缺乏法律依据。杨碧婷缺乏放贷获利资格，且没有

任何法律规定复利这种不公平计息方式。二、原判决认定基本

事实不清，未依法审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。本案适

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法律规定，原判决

应查清而未查清财产是否能返还、是否有必要返还的、是否存

在过错方。三、原判决遗漏诉讼请求。赖能干 2025 年 9 月 12

日提出的反诉请求，原判决遗漏审理。 

对赖能干的上诉，杨碧婷辩称，一、现有证据完全不能

证明杨碧婷向除赖能干以外的第三人出借过款项，案涉借款合

同合法有效，借款合同第 4.2 条约定，赖能干应当按照 3%月

向杨碧婷支付利息，以及借款合同第 7.2 条约定，赖能干逾期

偿还借款本金或利息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当按照未清偿金额

0.4‰支付逾期利息，现杨碧婷自愿按照 LPR 的四倍要求赖能

干支付利息，依法应当得到支持。二、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解释》第二百三十二

条“在案件受理后，法庭辩论结束前，原告增加诉讼请求，被

告提出反诉，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，可以合并审

理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”的规定，赖能干提出反诉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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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，赖能干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提出

反诉，一审法院不受理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。而且，赖能干

提出的反诉请求事项不符合法律规定，依法不应当受理。 

杨碧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1.判令赖能干向杨碧婷偿

还借款本金 30 万元；2.判令赖能干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审理

期间，杨碧婷变更诉讼请求为：1.赖能干向杨碧婷返还借款

30 万元并支付利息（利息以 30 万元为基数，从 2025 年 6 月

1 日开始，按照 LPR 的 4 倍支付至款项实际付清为止）；2.赖

能干承担本案律师费 9500 元；3.本案诉讼费用由赖能干承担。 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2023 年 5 月 21 日，杨碧婷、赖能干

签订借款合同，约定赖能干向杨碧婷借款 30 万元，借款期限

自 2023 年 5 月 21 日至 2025 年 5 月 21 日止；借款利率为 3%

月，赖能干应当在借款期限届满前将本金及利息一次性归还；

赖能干未按约定期限清偿借款本金或利息，每逾期一天，应当

按未清偿金额的 0.4%向杨碧婷支付逾期罚息；同时杨碧婷为

实现债权发生的仲裁费、保全费、律师费等所有相关费用由赖

能干承担。同日，杨碧婷向赖能干转款 30 万元。2023 年 6 月

23 日至 2025 年 5 月 9 日期间，赖能干向案外人莫福军微信转

账合计 189100 元（其中每月还款金额 9000 元的共 17 笔），

于 2025 年 4 月 14 日向杨碧婷微信转账 2000 元。以上还款共

计 191100 元。 

赖能干主张其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向莫福军微信转账 2000

元属于偿还杨碧婷借款。杨碧婷认为该笔款项是赖能干偿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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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5 月 21 日向莫福军个人借款 2000 元，并提供了 2023

年 5 月 21 日莫福军向赖能干微信转账 2000 元的凭证。赖能

干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间没有提出反证予以反驳。 

杨碧婷确认赖能干支付的上述款项为支付借款期间的利

息，赖能干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 3%支付每月利息 9000

元；杨碧婷的职业是赎楼按揭员，当时赖能干想将自己房子的

按揭贷款转为经营贷款，所以找杨碧婷的公司办理，杨碧婷作

为公司业务员协助办理；案外人莫福军代表杨碧婷向赖能干收

取案涉借款。 

一审庭审中，杨碧婷主张其是办理赎楼按揭的公司员工，

但认为案涉借款与公司无关。 

另查，杨碧婷委托律师代理本案诉讼，支付了律师费

9500 元。 

一审法院认为，杨碧婷作为贷款公司业务员，以自己的

名义与赖能干签订借款合同，同时又委托案外人莫福军收取赖

能干偿还的款项，其行为属于“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，

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”情形，根据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第十三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案涉借款合同无效。赖能干应当

偿还杨碧婷借款本金以及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

准支付利息。因借款合同无效，杨碧婷主张按照借款合同约定

要求赖能干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，一审法院予以驳回。 

一审法院判决：一、赖能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



-6- 

偿还杨碧婷借款本金 141375.83 元以及利息（以 141375.83

元为基数，参照年利率 3.65%的标准，自 2025 年 5 月 10 日起，

计算至付清之日止）；二、驳回杨碧婷其他诉讼请求。一审案

件受理费 5982.98 元，由杨碧婷负担 2855.46 元，赖能干负

担 3127.52 元。杨碧婷已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 5982.98 元，

一审法院予以退回 3127.52 元。赖能干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

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受理费 3127.52 元，拒不交纳的，一

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。 

本院二审期间，杨碧婷依法提交了其与莫福军的结婚证，

以证明双方系夫妻关系。赖能干表示不清楚二人是否夫妻关系。 

经本院审理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。 

另查明： 

一、案涉《借款合同》第 1 页、第 4 页有赖能干签名并

捺指印，其中第 1 页载明“约定借款金额 30 万元”，第 4 页

载明：争议解决方式为向合同签署地法院提起诉讼，本合同一

式四份，甲方执两份，乙方执两份，签署日期为 2023 年 5 月

21 日。 

二、案涉《借款合同》第 2 页载明借款期限自 2023 年 5

月 21 日至 2025 年 5 月 21 日止；借款利率为 3%/月，赖能干

应当在借款期限届满前将本金及利息一次性归还。第 3 页载明

赖能干未按约定期限清偿借款本金或利息，每逾期一天，应当

按未清偿金额的 0.4%向杨碧婷支付逾期罚息；同时杨碧婷为

实现债权发生的仲裁费、保全费、律师费等所有相关费用由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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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干承担。合同第 2 页、第 3 页均无赖能干签名或捺印。 

三、赖能干否认其在案涉《借款合同》签名，其在一审

庭审中申请笔迹鉴定，一审法院未组织进行鉴定。 

四、赖能干确认其收到了杨碧婷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支

付的案涉款项，但其主张案涉款项系由莫福军出借，应向莫福

军还款，杨碧婷并非出借人。 

五、杨碧婷与莫福军系夫妻关系。 

六、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于 2025 年 8 月 13 日，赖能干于

2025 年 9 月 12 日通过数字法庭向一审法院提交反诉状，请求

确认本案民间借贷合同无效、杨碧婷支付赖能干一审律师费

6000 元。 

本院认为，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：一、

一审是否遗漏处理反诉请求；二、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。 

关于争议焦点一。赖能干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通过数字法

庭提交反诉状，但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，反诉应当在

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。一审法庭辩论已于 2025 年 8 月 13 日

终结，赖能干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反诉申请，一审法院不予审

查，程序上并无不当。 

关于争议焦点二。第一，赖能干于 2023 年 5 月 21 日实

际收到杨碧婷支付的 30 万元借款，并在 2023 年 6 月 23 日至

2025 年 5 月 9 日期间向案外人莫福军微信转账支付 189100 元，

其中 17 笔均为 9000 元，另于 2025 年 4 月 14 日直接向杨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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婷转账 2000 元，上述 17 笔 9000 元的还款金额及周期与《借

款合同》约定的借款本金、月利率 3%、签署日期高度吻合。

赖能干确认其受到的 30 万元系借款性质，虽辩称案涉款项实

际出借人为莫福军，但莫福军系杨碧婷配偶，其代收款项行为

与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不悖，不足以否定杨碧婷作为出借人的主

体地位，故杨碧婷出借 30 万元并按 3%月利率收取利息的事实，

已有资金流转和书面合同相互印证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

条。第二，赖能干主张《借款合同》并非其本人签名，但无论

签名真实与否均不影响借款事实的认定，故本院不再另行组织

笔迹鉴定。由于合同第 3页并无赖能干签名，亦无其他证据佐

证双方对于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等进行了明确约定，故对于杨碧

婷主张赖能干承担律师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。第三，关于案

涉借款法律关系的效力问题，杨碧婷虽为赎楼按揭公司员工，

但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其以个人名义向特定对象即赖能干出借资

金，无证据表明杨碧婷存在向不特定社会对象重复、多次发放

贷款的行为，不符合“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

款”的构成要件。一审法院认定杨碧婷存在职业放贷行为，认

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，本院依法予以纠正。第四，赖能

干应向杨碧婷偿还尚欠本金和利息，双方约定每月 3%的利率

超过法定上限，其还款超过法定标准（14.6%）的部分应当抵

扣本金。至于赖能干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微信转账莫福军 2000

元，与莫福军 2023 年 5 月 21 日转出金额相对应，故不应认

定本案所涉之还款。经本院依法逐笔核算，截至 2025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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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日，赖能干尚欠杨碧婷本金 180097.22 元和利息 0 元，之后

的利息应按照借款合同成立时的利率 14.6%计算至清偿完毕之

日止。 

综上所述，杨碧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，赖能干的上诉

请求不能成立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，本院依法

予以改判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

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一、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（2025）粤 0306

民初 64592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； 

二、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（2025）粤 0306

民初 64592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：赖能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

日起七日内偿还杨碧婷借款本金 180097.22 元及利息（利息

以 180097.22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4.6%从 2025 年 5 月 10 日计

算至付清之日止）； 

三、驳回杨碧婷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，加倍

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一审案件受理费 5982.98 元，由杨碧婷负担 2391.25 元，

赖能干负担 3591.73 元；杨碧婷多预交的 3591.73 元，一审

法院予以退回。赖能干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

院交纳 3591.73 元，拒不交纳的，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。 

二审案件受理费 3127.52 元（杨碧婷已预交）、561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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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赖能干已预交），共计 3689.42 元，由杨碧婷负担 1250 元，

赖能干负担 2439.42 元。杨碧婷多预交的 1877.52 元，本院

予以退回。赖能干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

2439.42 元，拒不交纳的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  

  

审    判    长   范  志  勇 

审    判    员   张      琼 

审    判    员   田      娟 

  

  

  

  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

  

书    记    员   王  汐  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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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

日期 本金 年利率 计息天数 还款金额 应付利息 抵扣本金 剩余本金 

2023/5/21 300000 14.6% 0  0.00 0.00 300000.00 

2023/6/23 300000 14.6% 33 9000 3960.00 5040.00 294960.00 

2023/7/21 294960 14.6% 28 9000 3303.55 5696.45 289263.55 

2023/8/14 289263.552 14.6% 24 2000 2776.93 0 290040.48 

2023/8/21 290040.4821 14.6% 7 8000 1589.04 6410.96 283629.53 

2023/8/22 283629.5255 14.6% 1 2000 113.45 1886.55 281742.98 

2023/9/26 281742.9774 14.6% 35 9000 3944.40 5055.60 276687.38 

2023/10/24 276687.379 14.6% 28 9000 3098.90 5901.10 270786.28 

2023/11/23 270786.2777 14.6% 30 9000 3249.44 5750.56 265035.71 

2023/12/25 265035.713 14.6% 32 4500 3392.46 1107.54 263928.17 

2023/12/28 263928.1701 14.6% 3 4500 316.71 4183.29 259744.88 

2024/3/8 259744.8839 14.6% 71 9000 7376.75 1623.25 258121.64 

2024/3/26 258121.6387 14.6% 18 3500 1858.48 1641.52 256480.11 

2024/3/28 256480.1145 14.6% 2 5500 205.18 5294.82 251185.30 

2024/4/24 251185.2985 14.6% 27 9000 2712.80 6287.20 244898.10 

2024/5/26 244898.0998 14.6% 32 4000 3134.70 865.30 244032.80 

2024/5/28 244032.7954 14.6% 2 5000 195.23 4804.77 239228.02 

2024/6/25 239228.0217 14.6% 28 9000 2679.35 6320.65 232907.38 

2024/7/25 232907.3755 14.6% 30 6100 2794.89 3305.11 229602.26 

2024/7/29 229602.264 14.6% 4 2800 367.36 2432.64 227169.63 

2024/8/26 227169.6277 14.6% 28 4500 2544.30 1955.70 225213.93 

2024/8/27 225213.9275 14.6% 1 2000 90.09 1909.91 223304.01 

2024/8/28 223304.0131 14.6% 1 2500 89.32 2410.68 220893.33 

2024/9/26 220893.3347 14.6% 29 2000 2562.36 0 221455.70 

2024/9/27 221455.6973 14.6% 1 7000 650.94 6349.06 215106.64 

2024/10/27 215106.6423 14.6% 30 4800 2581.28 2218.72 212887.92 

2024/10/28 212887.922 14.6% 1 4200 85.16 4114.84 208773.08 

2024/11/26 208773.0772 14.6% 29 7000 2421.77 4578.23 204194.84 

2024/11/27 204194.8449 14.6% 1 2000 81.68 1918.32 202276.52 

2024/12/26 202276.5228 14.6% 29 2000 2346.41 0 202622.93 

2024/12/28 202622.9305 14.6% 2 3000 508.51 2491.49 200131.44 

2024/12/29 200131.4365 14.6% 1 4000 80.05 3919.95 196211.49 

2025/1/24 196211.4891 14.6% 26 3500 2040.60 1459.40 194752.09 

2025/1/27 194752.0885 14.6% 3 3500 233.70 3266.30 191485.79 

2025/1/28 191485.7911 14.6% 1 2000 76.59 1923.41 189562.39 

2025/3/1 189562.3854 14.6% 32 4500 2426.40 2073.60 187488.78 

2025/3/4 187488.7839 14.6% 3 2700 224.99 2475.01 185013.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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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/4/3 185013.7704 14.6% 30 2000 2220.17 0 185233.94 

2025/4/14 185233.9357 14.6% 11 2000 1035.19 964.81 184269.13 

2025/4/27 184269.1302 14.6% 13 4000 958.20 3041.80 181227.33 

2025/5/9 181227.3297 14.6% 12 2000 869.89 1130.11 180097.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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